附件3：
南城街道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创新发展

专题”项目资助申请书
（配套和奖励资助版）

申请单位（盖章）：                             

单位联系人：                                  

固定电话：                 手机：                     

单位地址：                                    

所属社区：                                    

电子邮箱：                                    

申请日期：                                    
（二0二一年一月制）
单位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金（万元）
	
	法人代表
	

	注册日期
	
	所属园区
	

	单位负责人情况
	姓    名
	
	性    别
	

	
	固定电话
	
	手    机
	

	
	职    务
	
	职    称
	

	单位人员情况（人）
	企业人员总数
	
	技术人员数占总人数比例
	%

	
	技术人员
	
	
	

	
	大专学历人员数
	人
	本科或以上人员数
	               

	现有知识产权

情况（件）
	专利授权总数

	
	发  明
	实用新型
	外  观
	合计

	
	
	
	
	

	
	软件著作权
	         

	2020年经济效益     （万元）
	销售收入
	
	纳税额
	

	
	研发经费
	      
	净利润
	

	企业银行开户资料（与开户许可证一致）
	开户名称
	

	
	开户账号
	

	
	开户银行
	


奖励和配套项目资助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项目名称
	认定、立项、评定时间（年月）
	市级资助金额（万元）
	申请南城配套金额（万元）

	
	
	
	
	

	
	
	
	
	

	
	
	
	
	

	
	
	
	
	

	
	
	
	
	

	
	
	
	
	

	
	
	
	
	

	
合     计
	
	


备注：1.项目名称包括：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助；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奖励；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发展奖励；各级科学技术奖、专利金奖，专利优秀奖奖励，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奖励；规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资助；各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奖励；知识产权贯标奖励；高层次人才奖励；引进创新团队、特色人才奖励；创建人才工作站奖励；民参军资质认定奖励；信用贷款贴息补助；科技、专利保险补贴；专利质押融资补助；企事业单位申请各级科普阵地认定奖励等。

2.认定或资助时间是以下达、立项、评定文件或计统部门提供的入库时间为准。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购买科技服务资助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盖章）：                                                                              申请时间：

	序号
	购买科技服务内容
	提供科技服务单位
	合同签订时间
	发票时间
	金额（万元）

	
	
	
	
	
	

	
	
	
	
	
	

	
	
	
	
	
	

	
	
	
	
	
	

	
	
	
	
	
	

	
	
	
	
	
	

	
	
	
	
	
	

	合   计
	

	申请资助金额
	



军民融合企业参展补贴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专业展会名称
	举办单位名称
	合同签订时间
	发票时间
	金额（万元）

	
	
	
	
	
	

	
	
	
	
	
	

	
	
	
	
	
	

	
	
	
	
	
	

	
	
	
	
	
	

	
	
	
	
	
	

	
	
	
	
	
	

	合   计
	

	申请资助金额
	


军民融合服务活动资助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开展服务内容
	服务需求单位名称
	合同签订时间
	发票时间
	金额（万元）

	
	
	
	
	
	

	
	
	
	
	
	

	
	
	
	
	
	

	
	
	
	
	
	

	
	
	
	
	
	

	
	
	
	
	
	

	
	
	
	
	
	

	合   计
	

	申请资助金额
	


六、附件清单（需按顺序排列）
	序号
	附件名称

	1
	申请单位营业执照

	2
	2020年12月份会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

	3
	银行开户许可证

	4
	其它经济发展局要求提供的资料

	申请奖励和配套资助还需提供以下附件

	5
	各级政府认定的下达、立项、评定文件、计统部门提供的入库名单、认证证书

	6
	市奖励、资助经费银行进帐凭证

	申请购买服务资助还需提供以下附件(仅限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7
	服务合同

	8
	购买服务的发票

	9
	购买服务银行转帐凭证

	10
	委托服务机构的市级及广东省或以上科技部门认可证明

	11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或下达文件

	申请军民融合企业参展补贴还需提供以下附件

	12
	专业展会举办通知文件

	13
	参展证明文件

	14
	展位、特装布展费用合同书、发票、银行转账凭证等。

	15
	展位现场照片

	申请军民融合服务活动资助还需提供以下附件

	16
	提供服务单位营业执照

	17
	服务项目合同书、发票

	18
	服务成果证明材料

	申请信用贷款贴息补助、科技专利保险补贴、专利质押融资补助还需提供以下附件

	19
	提供信用贷款贴息、科技专利保险、专利质押融资合同

	备注：附件复印件每份需加盖公章


七、审核意见

	申请单位意见
	本单位填报的有关信息及所提交的相关证明资料完整、真实、有效。如有虚假，自愿被取消南城街道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创新发展专题”项目资助申请资格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单位法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南城街道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意见
	经南城街道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年    月   日开会审核通过，同意对该企业给予奖励和配套资助，合计      万元。
街道经济发展局办公室代章：
年        月       日


备注：提供科技服务单位为经东莞市级及广东省或以上科技部门认可的科技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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